
营改增有助于提高房地产行业集中度   
 

◎ 转载 

 

5月 1日，营改增进入全面铺开的收官阶段。营改增有利于去库存、降成本、

补短板，被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内容，而降成本（减税）无疑是营改

增被寄予厚望之所在。 

 

  2015年，全国营业税收入 1.9万亿元，其中房地产(14.03, 0.00, 0.00%)、

建筑业、金融业营业税收入占比分别为 31.6%、26.6%、23.6%，房地产是“大头”。

营业税是地方第一大税种，而房地产又是营业税的大头，加上土地出让收入及关

联的 60多个上下游行业，房地产占地方全口径财政收入超过 60%。那么，房地

产纳入营改增以后，其税负将如何变化，能否实现全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呢？ 

   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测算，营改增将年均减税 5000亿元，其中不动产、

在建工程抵扣占 60%。也就是说，企业购置或自建不动产、在建工程作为固定资

产，构成了减税主体。由此，新增 4个行业的减税并不十分乐观。相应地，国家

实施了很多过渡性措施，如税率降档，增值税在 17%和 13%的基础上，新增房地

产和建筑业 11%的税率、金融和生活服务业 6%的税率；营业税优惠继续延续；房

地产增值税预征率从营业税的 5%降至 3%等。 

 

根据国泰君安(18.510, -0.12, -0.64%)的研究，即便土地从应税收入中

扣除，如果建安成本 100%可以进项税来抵扣，减税规模将达到收入的 1.04%，净

利润将提高 10.36%；如果建安成本只有 50%可通过进项税抵扣，实际税率将提升

0.45%，净利润将下降 4.5%。因此，进项税能否抵扣，成为房地产行业税负增减

的关键。 

 

  2012年试点营改增以后，原营业税征税范围内的部分企业出现实际税负提

高的现象，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些企业拿不出抵扣凭证，导致税负反而增加。 

   

http://finance.sina.com.cn/realstock/company/sz000736/nc.shtml
http://weibo.com/u/5120551209?zw=finance
http://finance.sina.com.cn/realstock/company/sh601211/nc.shtml


在营业税时代，税务机关主要监管开发商营业收入是否缴税，而能够抵扣销

项的支出环节（上游建筑企业的收入），税务机关很少关注，造成支出环节税款

流失、支出开票混乱。同时，开发商获得的营业税发票，特别是支出时获得的上

游建筑企业开具的营业税发票，由于不能抵扣开发商缴纳的营业税，所以税务机

关很少监管建筑企业的开票行为。 

   

增值税的特点是“道道征税、环环抵扣”，要求企业所有收入都要开具发票。

另一方面，能抵扣的必须是增值税专用发票（非普通发票），建筑企业要求开发

商提供税务登记证复本、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或认定文件等后，才能向税务机关

申请专用发票，而税务机关审核交易的真实性后才能开具专用发票。 

 

而且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要依合规流程。首先，开发商获得增值税专用发

票以后，必须在开票后 180天内向税务机关申请认定，认定通过后才能抵扣；其

次，申请认定时，税务机关先要看发票购买内容是否真实发生，这就需要开发商

提供采购清单、商品明细等。这对营业税时代仅针对开发商销售额征收固定比例

的税收征管是极大挑战，而房地产开发和建筑企业在经营上恐难以很快适应。 

 

作为轻资产企业，开发商进项抵扣主要有两个内容：个人劳务、建安成本。

目前，全国有 13.6万家开发商，95%是中小企业，它们的现实是劳务成本很高，

营销支出和上游建筑工人支出是大头。目前，建筑工人工资较高的已达到 5000

元/月，为降低劳务成本（特别是个税和社会保险），多数企业通过非正规人力

市场、包工头来获得，以办公用品发票冲抵，均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习惯。 

 

  建安包括建材、安装两大块。安装成本主要是建筑企业的劳务收入，也无法

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；建材中的沙子、水泥等，多数通过包工头在私人材料市场

购进，特别是中小开发商，也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；建材中的玻璃、线材等，

中小开发商一般自行向私人建材市场采购（“清包”模式），大开发商则承揽给

建筑企业（“总包”模式），只有后者才能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。（刘淑娴供稿） 

         

 


